
1

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5-061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进行股权融资

暨对子公司增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航”或者“公司”）控股子

公司深圳航空拟进行股权融资，融资总金额为160亿元人民币， 拟分期实施。中

国国航将按照持股比例认购深圳航空的融资额度，对深圳航空增资总金额不超过

81.6亿元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8月28日，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

国航”）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航空引战

增资实施方案>的议案》，同意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航空”）

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征集1名投资方（以下简称“投资方”）进行现金融资

2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航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步以现金增资20.82亿元人民币

（针对投资方和/或中国国航以下简称“首期增资”），首期增资完成后，投资

方持股比例不高于20.9134%，中国国航持股比例为51.0000%。本次交易相关安

排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披露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深圳航空拟进行股权融资暨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深圳航空自2025年9月5日起就公开征集投资方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联所”）挂牌公告，至2025年11月5日挂牌期满，期间共1家意向增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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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联所指定账户支付了交易保证金。 2025年11月6日，深圳航空收到深联所出

具的《意向投资方资格确认函》，共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即深圳市

鲲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鲲航投资”）。2025年12月18日，

公司、深国际全程物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际”）、鲲航投资及

深圳航空共同签署了《关于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关于深圳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合同》（以下合称“交易文件”）。

三、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鲲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0DU2764

出资额：人民币784,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鲲鹏展翼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

圳分行大厦28F

成立日期：2025年11月3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合伙人情况：深圳市鲲鹏展翼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财政金融服务

中心（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中心）及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鲲航投资与深国际均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企

业。

四、交易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首期增资及作价

1.首期增资前，深圳航空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01351b2e5e626e89bbc4fae4c9b0bc0c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01351b2e5e626e89bbc4fae4c9b0bc0c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ga8f47b3c904bff3ff104154a2343a12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ga8f47b3c904bff3ff104154a2343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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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航 2,733,600,000.00 51%
2 深国际 2,626,400,000.00 49%

合计 5,360,000,000.00 100%

2.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24年9月30日为基

准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深圳航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

民币5,481,608,749.06元，首期增资参考评估结果作价。

（二）首期增资途径

1.鲲航投资以人民币2,000,000,000.00元向深圳航空增资，认购深圳航空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1,955,630,270.28元，持有增资后深圳航空 20.9134%股权。鲲航

投资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出资。

2.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同步参与首期增资，增资价格与鲲航投资一致，公司同

意以人民币2,081,632,653.06元向深圳航空增资，认购深圳航空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2,035,451,913.96元，持有首期增资后深圳航空51%股权。公司以现金方式一次

性出资。

（三）首期增资后股权结构

1.公司缴纳的增资款中的2,035,451,913.96元计入深圳航空的注册资本，其余

46,180,739.10元计入深圳航空的资本公积。鲲航投资缴纳的增资款中的

1,955,630,270.28元计入深圳航空的注册资本，其余44,369,729.72元计入深圳航空

的资本公积。首期增资完成后，深圳航空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9,351,082,184.24元，三方在深圳航空的注册资本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航 4,769,051,913.96 51.0000%
2 深国际 2,626,400,000.00 28.0866%
3 鲲航投资 1,955,630,270.28 20.9134%

合计 9,351,082,184.24 100.0000%

2.各方确认，首期增资后深圳航空全部所有者权益由增资后全体股东按照届

时公司股东间的实缴出资比例共同享有。

（四）首期增资价款的支付及手续办理

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司应一次性将增资款足额支付至深圳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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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账户；鲲航投资一次性将除保证金外的剩余增资款足额支付至深联所指定的结

算账户，由深联所于收到鲲航投资上述全部增资款（含保证金）之日起1个工作

日内无息转入深圳航空指定账户。

在深圳航空收到全部增资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及鲲航投资出具出

资证明书并更新股东名册。在深圳航空收到全部增资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全

体股东应召开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修订公司章程。全体股东应于前述股东

会决议作出后30日内共同协助深圳航空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增资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公司治理

1.深圳航空所有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的规定按其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2.深圳航空的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组成不变，中国国航在董

事会的席位设置、数量及决策机制等治理结构与增资前保持一致。

3.首期增资不导致深圳航空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仍由中国国航作为深圳航空

的实际控制人，由中国国航对深圳航空合并报表。

（六）后续增资安排

相关方将就深圳航空后续增资事宜适时签署书面协议，后续增资完成后中国

国航的持股比例保持 51.00%。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上市相关规则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